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试运行有关问题

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25087.htm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试运行有关问题的通知（银

发[2005]400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

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政

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 按照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以下简称企业信用数据

库)建设规划，人民银行将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升级为全国

统一的企业信用数据库，并于2005年12月中旬开始在天津、

上海、浙江、福建等4个省(市)试运行，2006年试运行范围将

逐步扩大到全国。试运行期间，企业信用数据库与银行信贷

登记咨询系统将并行运行。现就企业信用数据库试运行期间

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企业信用数据库的功能与管理 企

业信用数据库在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

采集内容，扩展了系统功能，最终将由三级分布式数据库逐

步严成覆盖全国的一级集中式数据库。企业信用数据库主要

向金融机构提供借款人信用信息咨询服务，并依法向社会其

他部门提供信息服务。 企业信用数据库由人民银行征信服务

中心、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征信管理部门负责日常运行、维护

和管理。 二、贷款卡管理 贷款卡是企业信’用数据库采集借

款人信用信息的载体。境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向金融机构申办

非个人信贷业务时，应当先在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领

贷款卡。境外担保人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自然人可以委托

首次发生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向当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



领贷款卡编码。申领贷款卡(编码)必须向人民银行提交规定

的相关材料。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通过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

统发放贷款卡，同时将企业信用数据库要求的借款人基本信

息录入企业信用数据库。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在2006年贷款

卡年审中，采集企业信用数据库要求新增的借款人基本信息

数据项，并将其补录到企业信用数据库中。 三、企业信用数

据库借款人信用信息报送 (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内容及

要求 1．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协助人民银行征信服务中心将银

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的借款人基本信息和已结清信贷业务

数据迁入企业信用数据库。 2．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新发放

贷款卡时，将借款人基本信息录入企业信用数据库。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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